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2年度）
	预算部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23.5
	18015.27
	18015.27
	10分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2967.76
	其中：基本支出：939.93

	
	政府性基金拨款：14800
	项目支出：17075.34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247.51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年度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766户，白蚁治理30万平方米，完成公租房租金收缴240万元。
	　本年度实际完成老旧小区改造995户，白蚁治理30万平方米，完成公租房租金收缴250.82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改造小区数
	≥18个
	19个
	　5
	　5
	　根据建筑面积、居民意愿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年初计划18个小区，765户，增加1个小区，230户，增加建筑面积3.15万平方米，增加9栋。）
　

	
	
	
	改造户数	
	≥766户
	　995户
	　5
	　5
	

	
	
	
	白蚁治理面积
	30万平方米
	30万平方米
	10
	10
	

	
	
	质量
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
指标
	完工时间
	　2022-12-31
	　2022-12-31
	　10
	　10
	　

	
	
	成本
指标
	资金成本
	　623.5
	18015.27
	　10
	　10
	　增加了政府基金拨款等项目资金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资金收缴及拨付及时到位
	　100%
	　100%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群众居住条件是否改善
	　是
	　是
	　5
	　5
	　

	
	
	生态效
益指标
	小区环境是否改善
	　是
	　是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城市品质是否得到提升
	　是
	　是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95%
	　96%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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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主要职责
根据渌编办【2020】9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住房保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区住房保障地方性政策的实施办法。
（2）根据区总体规划的要求，负责拟订全区住房保障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并协助实施。
（3）负责全区住房保障服务工作，负责拟订全区保障性住房、城市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计划并协助实施；负责协调全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储备、分配、交易等事务性工作；负责全区保障性住房的后续事务工作；负责全区住房保障对象登记审核备案前期事务工作，承担全区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发放；负责全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统筹协调服务；负责协调保障性安居工程示范区创建事务工作。
（4）承担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事务工作。配合主管部门建立和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
（5）协调全区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事务工作；负责全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核、报批以及开发项目审定、资本金监管、住宅使用说明书与住宅质量保证书的管理等工作的前期事务性相关工作；负责住宅性能的管理与住宅产业化等工作的前期事务性相关工作。
（6）负责全区房地产业统计和房地产业分析研究；负责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信用信息、预警预报建设，协助主管部门做好管理。
（7）受委托指导和做好全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审核前期事务性工作；负责征收评估管理，征收补偿费用核算前期事务性工作。
（8）负责城市物业管理活动的管理；负责物业维修资金的收缴和使用；指导和规范物业服务市场和物业服务的招标投标事务工作，协助主管部门规范和监督管理物业服务市场。
（9）负责全区城镇房屋白蚁防治工作。
（10）负责全区住房保障信息化工作，负责全区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全区个人保障住房信息系统建设，负责住房保障管理、房屋安全管理、住宅维修资金管理等房产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成果管理和系统维护工作。
（11）负责全区公有住房的管理工作；承担全区国有直管公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直管公房、自管产的产权产籍和营运管理工作。
（12）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单位机构、人员情况
渌口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是区人民政府主管住房保障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现有股室6个，在职人员35人（其中预算编制人员29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42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度基本支出决算939.93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516.43万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和防疫等资金增加；人员经费决算553.33万元，比年初预算多386.88万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新增1名人员和工资增加。基本支出完成939.93万元，比上年增加162.58万元，增加20.91%，变化的主要原因：人员经费增加和抗疫支出增加；公用经费完成386.59万元，比上年增加123.89万元，增加47.16%，变化的主要原因：防疫和创文创卫增加及医疗费补助增加.
（2） 项目支出情况
1、项目支出完成17075.35万元，比上年增加6918.96万元，增加68.12%，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支出增加；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16273.88万元，比上年增加15998.28万元增加5804.84%，变化的主要原因：增加了526厂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
2、本年度实际支付项目资金17075.35万元，其中区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由于资金紧张，财政核减后为100万，实际区级资金支付856.59万元，主要用于商品房契税返还和老旧小区改造，支付用于526厂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和梅子湖二期项目专项债资金14800万元，支付其他上级资金1418.75万元，主要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及住房补贴资金，资金的拨付严格执行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科学调控，精准施策，确保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勇担当，敢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积极主动开展 “保交楼、保稳定、保民生”工作，部门联合，大胆争资，争取国家保交楼资金1.524亿元现已到位，目前正在按照资金使用办法规范管理使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极大地缓解了房地产当前面临的资金困难。
二是出台惠企惠民政策，提振发展信心。为积极应对房地产发展严峻的形势，实时出台《株洲市渌口区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房地产项目车位车库销售工作方案》等惠企惠民政策，激发市场潜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认真落实温暖企业政策，收集符合契税补贴资料共850份，契税补贴703.9万元；符合车位补贴资料121份，车位补贴36.3万元；符合人才购房补贴279份，人才购房补贴651万元,正在进行联合审核等发放前的准备工作，对留住人才，吸引周边市民来来渌口投资置业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是大力引进“四上”企业，促进房地产品质发展。今年计划新增3家“四上”房地产企业，目前已有株洲鸿方置业有限公司1家房地产公司申报成功，湖南伟大青龙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正在申报房地产开发资质。根据“市场主体培育年”的文件要求，协助成立了53家新增企业。 
2.严格审核，强化调度，创新做好住房保障工作
（1）推进棚改保租房建设
一是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2022年棚户区改造任务2个项目共计368户，改造面积20960平方米，计划投资1.3亿元。其中：南塘小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改扩翻建208户；梅子湖三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160户，均已完工。
二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工作。2022年实施保障性租赁住房6个项目共计970套，建筑面积5.16万㎡，计划投资1.75亿元，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2) 发放租赁补贴
2022年计划发放住房租赁补贴450户。全年已发放460户住房租赁贴资金。
(3）保障房和直管公房租金收缴和管理
全年共收房租408.8万元，其中：渌口镇房租收入376.6万元，淦田镇房租收入 13.6万元，朱亭镇房租收入18.6元。追缴欠租22.8万元，代收水电费16.6万元。此外，有42户公租房租户因购房、工作调动等原因申请更改租户并办理退房手续，该42套房源现全部重新分配入住。 
3.协调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1）有序推进老改工程
 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实施19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涉及49栋、995户，建筑面积10.68万平米，计划投资919.2万元。目前，熙园小区230户改造6月份已完工，其余18个小区正在进行施工建设。
（2） 乡村振兴及促推村级发展
中心帮扶责任人20人，结对村2个，党建帮扶村1个，消薄村1个，全年走访结对户数36户，帮扶工作队坚持发挥党建引领运用，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全年共计拨付乡村振兴资金 10.4万元。
（3）做好信访工作 
认真研判形式，及时处置舆情隐患，防范化解风险，认真办理涉诉涉访事件，共回复处理了各类信访件902件，其中市长热线、区长热线或信箱728件、网格中心20件、信访局56件、网络问政68件，百姓呼声15件、问政湖南12件、领导留言板3件，回复率100%，满意率100%。
（4） 创文创卫
创文创卫期间，采取短信发送温馨提示20次，共计46000人次，悬挂宣传横幅和海报120余条(张)，制作宣传窗8个，宣传画16幅，投入3万元，聘请专人吊索清洗10栋540套房屋厨房外墙油污小区。多次深入网格小区，铲除牛皮鲜1000余张，提升老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疫情的影响，造成已完成的项目资金不能按时支付，项目部分工程进度滞后。绩效理念有待强化，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清晰，绩效评价指标不够细化。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绩效管理知识学习，准确提出评价指标。
6、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与决算一起在政府网站公布


